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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淄区葱、辣椒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根据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印发全市葱、辣椒质量安全专

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（淄农办字〔2024〕39号）文件要求，为

扎实做好我区葱、辣椒质量安全监管工作，规范生产经营主

体行为，切实消除风险隐患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行动目标

强化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三级联动，落实政府属地管理

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，聚焦葱、辣椒

生产中使用禁限用药物、常规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规问

题，坚持监管和打击并重，提高葱、辣椒生产者安全用药意

识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药行为，提升全区葱、辣椒质量安

全水平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违法使用禁用农药。重点是克百威、氧乐果、毒死蜱、

氟虫腈、三唑磷、乐果、乙酰甲胺磷、甲拌磷、甲基异柳磷、

水胺硫磷。

常规农药残留超标。重点是灭蝇胺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

甲酸盐、噻虫嗪、啶虫脒、阿维菌素、氯虫苯甲酰胺、氯氟

氰菊酯、吡虫啉、联苯菊酯、噻虫胺、烯酰吗啉、虫螨腈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摸清生产底数。以镇、街道为单位，全面摸清葱、

辣椒生产现状，逐村逐户查清葱、辣椒生产地块，将以销售为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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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的面积 0.2亩以上的葱、辣椒生产主体（农业企业、合作社、

个人）全部纳入监管名录，逐一建档立卡，实现动态管理，

每月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实行网格化监管。对辖区内葱、辣椒生产主体明

确村级协管员和镇（街道）监管员，责任到人，不留监管死

角。加强溯源管理，规模化葱、辣椒生产主体（农业企业、

合作社）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。推广信用管理，将

规模化葱、辣椒生产主体全部纳入信用评价范围，监督抽查

情况作为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（三）加密巡查检查。以镇（街道）为单位，开展巡查

检查，原则上每月不少于 2次；区农业农村局定期对镇（街

道）巡查检查情况进行现场抽查指导；上市集中期要加密巡

查检查频次，重点排查是否有使用禁用药物、常规农药使用

是否合规、生产记录是否规范等。发现的问题，能立即整改

的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建立台账，销号管理。

（四）加强技术指导。开展多种形式的葱、辣椒病虫害

防控、安全用药技术指导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宣

贯，督促其严格执行农药使用记录、农药安全间隔期等制度，

增强“不安全、不上市”意识。原则上一个蔬菜生长周期至少

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2次，以镇街为单位，制定发放禁限用农

药名录和葱、辣椒易超标农药清单，做到所有葱、辣椒生产

主体、村委会、镇（街道）监管机构、农药经营门店张贴到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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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严格农药管理。加强农资市场监管，督促农药经

营者如实记录进销台账，在进销台账中增加禁限用农药的施

用作物信息。落实农药实名制购买制度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

行为。指导生产主体规范记录农药使用情况，跟踪核查售出

的蔬菜禁用农药实际用途，严查违规使用行为。

（六）强化质量监测。镇（街道）加大葱、辣椒上市前

快速检测把关力度，根据实际用药情况，在常态化开展禁用

药物快速检测的基础上，针对性开展常用药物快速检测。省、

市、县级风险监测、监督抽查向葱、辣椒倾斜，市、区县在

葱、辣椒上市集中期组织开展专项抽检。对抽检不合格的，

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各镇（街道）12月 10日前将胶体金速

测数据上传、将酶抑制率检测数据截图报送区农业农村局。

（七）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。葱、辣椒生产主体和

产地（一级）收购商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，镇（街

道）支持农户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，确保葱、辣椒生产主体

全部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，并纳入市承诺达标合格证平

台系统。指导有条件的农业企业、合作社将生产、检测等情

况录入承诺达标合格证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对冒名开具、

虚假开具的，严厉打击。

（八）推进产地准出市场准入有效衔接。加强与市场监

管部门协调配合，突出抓好葱、辣椒产地（一级）收购商的

调查摸底，逐一建档立卡，纳入监管名录。在葱、辣椒上市

集中期对收购商收购的产品开展专项抽检，指导产地（一级）



— 4 —

收购商开展农药残留快速检测，督促其查验保存承诺达标合

格证并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
（九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。对不遵守农药安全间隔

期，超范围、超剂量用药，违法使用禁限用高毒农药和农药

中非法添加隐性成分、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药等违法违规行

为，依法依规严厉打击，突出案件查办，发挥震慑作用。加

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，涉嫌犯罪的，坚决移送公安

机关处理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把葱、辣椒作为重点治理品种，

与豇豆、重点水产品一样纳入相关考核，根据日常工作推进

情况、典型经验做法报送及发表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。各镇

街要切实履职尽责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实化针对性措施，

按照种植和上市规律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、责任人，全面

推进专项整治工作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区县（功能区）要组织生产技

术人员和执法监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、农资生产经营单位，

指导规范生产经营行为。要集中曝光一批有影响力的案件，

以案释法、以例警示。

（三）加强工作信息报送。每月 25 日前报送《葱、辣

椒生产主体监管名录》（附件 1）、《葱、辣椒产地收购主

体监管名录》（附件 2）、《葱、辣椒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情

况调度表》（附件 3），12 月 10 日前将葱、辣椒质量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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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及《全年葱、辣椒质量安全专项整治

行动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4）报区农业农村局。

附件：1.葱、辣椒生产主体监管名录

2.葱、辣椒产地收购主体监管名录

3.葱、辣椒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情况调度表

4.全年葱、辣椒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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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葱、辣椒生产主体监管名录
填报单位（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月 日

区县 镇街 村
产品

名称

种植主体

名称

种植主体联系

电话

种植面积

/亩
播种时间

上市时间（*月/*

月-*月）
销售去向

村级协管员姓名

及联系方式

乡镇监管员姓名

及联系方式

备注：“销售去向”一栏，如果产品流向省外，填写“**省”；如果产品流向省内，填写“**市**区（县）”，如果产品流向本区县收购

商，填写“收购主体名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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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葱、辣椒产地收购主体监管名录
填报单位（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月

日

区县 镇街 村
产品

名称
收购主体名称

收购主体联系人、

联系方式

年收购

量/吨

产品主要

来源
销售去向

村级协管员姓名、联系

方式

乡镇监管员姓名、联系

方式

备注：1.“产品主要来源”一栏，写明“**镇**村”。

2.“销售去向”一栏，如果产品流向省外，填写“**省”；如果产品流向省内，填写“**市**区（县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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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（葱/辣椒）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情况调度表

统计时间： 月 日至 月 日

区县

在田

面积/

亩

技术指导服

务
巡查检查 定量检测情况 速测情况 执法办案 处置问题产品

组织

培训

指导/

次

培训

主体

/家

次

出动监

管执法

人员/

人次

检查

生产

经营

主体/

家次

发现质

量安全

问题/

个

抽检

量/批

次

检出不

合格样

品量/

批次

不合

格参

数

监测类型及

查处情况

抽

检

量/

批

次

检出

阳性

样品

量/批

次

检出

阳性

参数

办

案

量/

件

行政

处罚

案/件

移送

公安/

件

无害

化处

理产

品/吨

涉及

金额/

万元

开展整治相关佐证资料（照片、图文）、发现问题及查处情况概况等以附件形式，一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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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全年葱、辣椒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情况统计表
填报单位（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月

日

区县

生产单位/个
开展培训

指导

/家次

媒体宣传/

次

发放宣传

材料

/份

开展监督检查 开展监测情况
行政执

法案件

/个

移送司法

案件

/个
企业、合

作社
农户

出动监管执

法人员/人次

检查生产

主体

/家次

发现质量

安全问题/

个

监督抽查

样品数

/批次

快速检测

样品数

/批次

不合格数

/批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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